附件四
补交材料承诺书

因本人在2026年青岛市化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青岛市石化高级技工学校)公开招聘现场资格审查阶段时提供①同意应聘证明材料（由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）②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原件存在困难，现承诺：
将于本次招聘考试总成绩公布后5个工作日内，向青岛市化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青岛市石化高级技工学校)补交①同意应聘证明材料。如届时与原单位已解除人事关系，补交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合同报告书原件及复印件②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原件及复印件重新进行现场资格审查。逾期不交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公开招聘考察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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